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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之下的长期合作行动问题特设工作组  

第一届会议  

2008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4 日，曼谷  

临时议程项目 2(b) 

组织事项  

安排会议工作  

第一届会议情况说明 

主席的说明  * 

一、导  言 

 1.  缔约方会议以第 1/CP.13 号决定，决定启动一个全面进程，以通过目前、

2012 年之前和 2012 年以后的长期合作行动，充分、有效和持续地执行《公约》。  

 2.  为此目的，缔约方会议设立了《公约》之下的长期合作行动问题特设工作

组(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该工作组受权在 2009 年完成工作，并将其工作成果

提交缔约方会议第十五届会议通过。缔约方会议责成工作组在第一届会议上以一致

和综合的方式拟订工作方案，并请缔约方在 2008 年 2 月 22 日之前向秘书处提交其

关于工作方案的意见，供工作组第 1 次会议审议。第一届会议将于 2008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4 日在泰国曼谷举行。  
                                                 

* 本文件迟交是因为在提交期限与文件期限之间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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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对提出意见的邀请所作出的反应令人鼓舞，并表明各缔约方将有备而来，

使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第一届会议取得成功。本文件提出了长期合作行动特设

工作组主席对工作组在曼谷所面临的任务的想法，并建议如何安排会议工作。  

二、工作方案的内容 

 4.  缔约方会议明确确定了应在通过目前、2012 年之前和 2012 年以后的长期

合作行动、充分、有效和持续地执行《公约》的全面进程的基本方面如下：  

• 长期合作行动的共同愿景；  

• 加强缓和气候变化的国家/国际行动；  

• 加强适应行动；  

• 加强技术开发和转让方面的合作；  

• 加强行动增加供资和投资。  

 5.  第 1/CP.13 号决定第 1 段为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提供了有关每一方面

应讨论的内容的明确方向。因此，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需要以统一和综合的方

式编制其工作方案，以便讨论所有方面及其内容。  

 6.  有将近 30 个缔约方和若干观察员组织就如何安排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

组的工作以确保在两年内执行任务授权提出了意见。1 许多缔约方还就它们认为应

该是商定成果的主要内容提出了意见。它们还指出了要对如何讨论这些问题达成共

同谅解和协议所需的投入。这些意见和想法将为规划今后的工作提供极好的基础。 

 7.  大多数呈文强调，主要行动领域 (缓解、适应、技术和资金 )之间存在很强

的相互联系，并要求明确注意它们之间的互动作用。为此目的，提出了一些建议，

希望将有关主题合并讨论，或分组安排工作，以确保综合讨论问题，同时又保持对

主要行动领域的明确注重。许多缔约方还建议，可以在专题讲习班上讨论一些问题

组合。  

 8.  许多缔约方还指出，第 1/CP.13 号决定中提出的《巴厘行动计划》采用了新

的概念，将需要对它作出进一步澄清，并开展技术性工作。因此，在规划工作时，必

须注意讲习班等其他活动，这种活动可以增进对《巴厘行动计划》各项内容的了解。 

                                                 
1 FCCC/AWGLCA/2008/MISC.1和 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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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一些缔约方对讨论不同内容的次序表示某些倾向。一些缔约方指出，对共

同愿景和长期目标作初步讨论将为这一进程指明方向。另一些缔约方则认为，技术

发展和转让、以及供资和投资是支持加强缓解和适应行动的扶持行动，因此可以是

一个良好的出发点。其他一些代表团则强调，必须在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每届

会议上讨论所有专题方面，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密切相连的。若干缔约方强调，这一

进程应该是反复进行的。  

三、规划工作 

 10.  本届会议必须保持重点、面向成果。主席将努力推动有关以下问题的讨论： 

• “如何”以及“何时”讨论问题；  

• 需要哪些安排来便利工作。  

 11.  主席将特别就以下问题寻求投入：  

(a) 如何确保以一致的方式讨论密切相连的问题？  

(b) 哪些问题需要澄清、需要提交哪些资料，包括缔约方的呈文和秘书处

的筹备工作？  

(c) 需要哪些会期活动和闭会期活动，它们的重点应该是什么？  

(d) 气候变化公约目前的其他进程有什么投入可以用于本项工作？  

四、曼谷的工作安排 

 12.  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将于曼谷举行 5 天会议。第一天将举行开幕全

会，以初步交流一般意见，最后一天将举行闭幕全会，以通过工作方案。  

 13.  从呈文情况来看，鉴于需要充分参与，也需要前后一致和综合处理，大家

倾向于在一个共同的场合拟订工作方案，而不是将这项任务的不同部分分给各小

组。因此，工作组在正式全会的场合初步交流意见之后，在进入规划工作时，将在

非正式全会这一场合运作。这一安排也将使各国代表团和观察员都能发表意见。  

 14.  至于工作方案的内容，主席将邀请大家对长期合作行动的共同愿景初步交

流意见，并就 4 个行动领域中的每一个领域征求意见。这将使大家得以发现具体问

题，并找到讨论这些问题的方法，以便在 2009 年达成商定成果。对上文第 10 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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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段内问题的答复将有助于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着重于在每个领域必须完成

的工作。  

 15.  在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在非正式全会这一场合讨论共同愿景和 4 个

领域之时，主席希望能够召集协商会议，以帮助他拟订工作方案草案的预备措词，

以求提交工作组全会，供其在 4 月 4 日星期五作最后审议并通过。  

 

 

--  --  --  --  -- 

 


